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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
(
伊
士
，保
爾
tt- 
日
美
聯
社
電)
土
耳K
西
鮮
伊
士
to 
保
爾
城
没
立
的
新
疆
西
北
部 

土
相
周4
兴
民
會
主
席
阿
磨
德
堅
，
咋
對
起
蓍
發
衷
報
吿
：«
蘇

1# 卡
沙
克N
^

tlll 練
基
地 

的9
族
雌
民a
~

約
*;萬A
，
於*
年
內
曾
先
後
突
擊
侵
入
中S
 大
唇
新
疆
省
內
凡
任
中 

火
。15

等
七
族
雌
民
的
器
六
萬
人
，
自
一.丸
四■

中
共
統
治
新
疆
後
，
即
逃
難
入
量, 

幷
由
蘇
事
修
助
設"
吊
窗
軍W

S

，
訓
練
嘗
&
循
戰
畧
及
行
政
方k
。

:
阿 a
<
堅
原
任
新
疆
土
族
间
敎
徒
的
領
袖
，.依
一
九
四
九
年
携
向
妻
子
及
率
領
五
千t
 

僕
難
民
賃
通
土
耳
其
居
住.
，幷Is
tt項
弥

—

據有等難民
最
近
議間蘇&
邊準後
的
博

報 
在
遼
國
的
新
疆
省
典
蘇
胃
核
境
，
侖
母 

中
蘇
邊r

肅
點
，
中
井
曾
变
軍
増
防
逮 

一
區
，幷
員-
九
大
四
年
刘
定 t
t
d
m
的
邊
寮 

，8
方
兵
戏
出
峙
。
但
士
族
族
缺
博
依
騎 

南
，
亦6
難
隨
琼
誇
過
邊■
的
蜿
蜓
山
區2 

晋
新
疆
角
部
。

河

內

華

上

反

 s

巡

行

 

一 

(
東
京
例
一
日
美^e

電   

.--<廉
比
間⑥
 

聽
北
越
電
自
廣
播
消
息
：
現
居
河
內
的
華
籍 

學
牛
今
日
群
集
於
辭
覇
使
館
門
削
，
進
行
.< 

-
蘇
示
威
巡
行
，
以
示
抗
議6
警
兇
毆
華
生
暴 

行 
但
，北
成
警
察
監
視
之r
，
未
曾
發
生 

任
何
或
外
衝
突/
事
故
。

一--^^^^^渙*8-18|^

曲
盟
，向
來 

保
常
始
.的
。
包

擁

毛

 W

隊

控

制

靑

島

 

.

並
不
在
多
，
而
在
乎
其
力
量
的
充■
，
而 

享

，轟
失
去
核
子
武
器
的
籍
。

彼
方
尔
法
國
存
國
防
旳
系
統
下
，.
毫 

^$@

的
會 »
展
反
飛 »
武
器
，
無
整
任 

何
由
情
况F
，
法
國 3
防
不
會
改
奥
此
一 «
 

略
目
的
，
以
鹿
付
現
今
世
界
内
局
勢0 

巴

指

印

破

壞

和

平

宣

言

. 

K

■
損
餐
唾
苗■

『巴
基
斯
坦4
締 

阿
育
汗
警
吿
的
，
印
度
目
前
巡
行
的
潛
意
藤 

備
臆
質
中
，
已
超
過
爲
哈
什
米
爾
所
述
成
的 

和
平
自
言
的
限
度
。

阿
育
汗
履
，
国
基
斯
坦
已
単
備
與
印
度 

政
府
，161
澈
底
解
决
十
九
年M
哈
什
米
爾
之 

爭3
達
成
；
項
協
魂
，
使

61 地
国
民
免
遭
受 

兩
勘
突
暗
發
奮
：

辿
度
方
面
，
曰
與
巴
胃
哈
什
米
爾
«A生

，
(
東
京
路
透
社
電
，)
撼
北
京
廣
播
：
擁 

漫
毛
澤
東
軍
降
車
控
制
山
東
靑
島
，
此3
/
 

毛
如
宣
吿
控
制
北
京
，
上
海
，太0
等
地
後 

另
一
次
勝
利
。

法

在

數

年

內

使

用

核

武

 

-
巴
黎
路
透 
it電
，法
國
陸
軍
部
部
長 

麥
士
屬
綱
，
由
於
，
畧
匕
之
零
要
，
法
國
將 

在
數
年
内
使
用
，
部
之
核
子m

器
。 

麥
士
馬
在
廣
播
電
台
的
訪
問
中
指
出
， 

所
有
的
核
子
武
器
，沒
任
何
的
理
由
，
會
超 

* 
確
實
的
限
度
。

麥
士
爲
對
上
述
談
話
解
譯
稱
，
毀
滅
全 

球
的
核
于
九
量
是
有
限
的
，
因
此
核
子
武
器

義

亂

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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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
載

敬

团

 

我

快

除

奸

南

奥

駐

美

加

各

地

六

使

領

館

僵

炸

 

(
華
盛
頓
及
奥
太K
加£
*
社
電)
南 
現

811

美
加
移
民
導@
所
fia

斯
拉
夫
駐
亲
加5
國
的
两
間
大
使
館
及
四
間

華
盛
頓
消
息:
，
國
中
畚
査
局
人
現

傷 事
館
，於
昨
星
期
指
繼 

59 
学
恐
怖
份
不
暗 
巳
發
動
全
國F
的
頂
杳
工
償
，
值
食
未
能
肯 

蔵
計
時
炸
弾
燥
炸
後
，
美
加
等
政
府
現
向
南 
定
此
等
恐
怖
份
子
盜
屬
何
種
人
。 

國
外
交
人
貰
表
示
道
歉
，并
允
予
澈
底
調
査 

駐
美
京
南Ssr

使
米
喬
諾
域
鲁
向
卷 

1 
南
國d
美
京
及
奥
太
瓦
等
使
館
及
駐
多 
府
提
出
嚴
血
抗
議
，幷8,

求
給
予
有
效
的
保 

朋
度
，
三
藩
市
，
細
約
，
芝
加
哥
等
領
事
館 
證
。

，
向
王
显
明
日
晨
三0
半
用
，
在I

小
時
十 

美
國
頑
卿
羅
斯
克
曾
發
表
意
見 
姓
府 

分
布
内
，
分
别
發
生
恐
怖
爆
炸
，
除
建
築
物 
及
其
個
人
収
施
恐
怖
份
子
此
種
籠
意
識
的
行 

破
破
壊
外
，F
未
傷
及
人
命
。
以
駐
三
藩 
動
，
深
衣
抱
歉
，幷
允
訊
盡
最
大
努
力
貞
曹 

^

—

i

l

l

—

據
一 
外
交
人
買
稱
：
此
項
恐
怖
爆
炸
事 

奥
太
瓦
消
息
：
加
沙
厂
，m
 

件
，
是
歸
咎
於 
一
羣
反
狄
托
派
份
子
於 
一

四
五
年
隨
希
特
拉
領
害
的
應
軍
逃
離
南18

‘
騎
盲
協
助
警
察
嚴
昔
恐
怖
份
子
行
踪"

爭
執
以*
,
一
直
認
爲
駭
那
屬
中
度
政
府
所 

育0瑞

典

蘇

聯

建

新

航

線

 

一 

・
、
瑞
典
美
羅
社   

<

，-瑞
典
杭
空
公
司
， 

厄
計
創 tl  - 
兩
年
内
，
開
設 一  
條
橫
越/
伯 

利
强
，
途
經
東
京
，
而
飛
抵
曼
谷
刈
航
線
， 

此
、一 航
線
比
過
去
的
航
強
快
力
小
時
，頰
公 

司
上
持
人
對
肥
者m
一、此 
一 新
航
線
已
項
蘇 

聊
當
同
允
許
，雙
万
有
關
倉
事
人
已
簽
署
新 

航
空
協
約
，"
同
意
合n
發
展
此
一
國
際
性 

的
航
空4
往

c

核
協
約
除
中
瑞
典
航
空
公
司
飛
機
飛
行 

外
，
蘇
聯
民
航
機
亦
將
成
爲
航
機
之~
?
雙 

一
方
當
事
人
皆
希811

以
盡
快
的
時
間
，建
設
起 

此
一
一
胃
際
新
航
空
線
。

中

共

商

港

呈

現

混

亂

「 

(
東
良
咨 a

tt電)
日
本 - 
船
違
公
司 

;
殿
上
週
六
發
表
報
吿
高
，
由
於
中
共
向
文 

一
化
大
革
命
連
勤
，
使
大
就
内
的
各£
要
大
港

皆
呈
現
一
種
混
亂F

情
形
，S
公
司
房
九

,中
共
船
渾
當
局
，
會 S
求
部
份
的
日
本
船
公 

司
主
事
人
，將
原
定
離
港
日0
延
運
。 

印

尼

加

緊

除

反

對

者

• 

《
耶
加
達
路
透
社16 )
印
尼
晨
業
部
長 

蘇
積
圖
將
軍
可
佈
，肢
軍
部
方
面
， 8
 淸
除 

-
九
六
五
年
流
童
政
變
中
虚
漏
的
共
童
黨" 

子
，
最
近
再
在
軍
中
拘
去
數
名
車
官
，一蘇積 

圖
頰
軍
什
宣
佈
此
消
息
時
，
能
未
指
出
被
捕 

軍
官
之
姓
名
。

，工

北

京

辰

鑫

高

潮

未

已

又

向

南

函

使

館

一

：

(
北
京
跟
需
电)
叫
京M
 衆
隊
繼
續
湧
誰
磴
琳
照
倍
附
近5
,
第
五0
啲
激
烈
反
蘇 

示
威
通
勤
之
脸S
H
批
痴
巡
行
者
則T

前
联
拉
夫L

迤
”.*
兩
各
野
奮
傳
 

分
别
在
魂
署
蜜
會
員
的
汽
电
：*，塗
寫
尺
狄
托
口
號
，
貼
學
風
。
、： 

據
悉•
忌
<
懒
南
釈
週
京
刊
戦
中
共
面
窘
提H
抗
雷
曹
，財
薪
關
駐
艮
..*.
*.. 聰
鱷 

中
共
晓
館
«!陳
礎
澤
輔
相
片
为
玻
璃
度
值
，的
使
館
；
簡
直̂
 同.4
狙
。
候
器
fI 各一 

出 
破
人
融
若
整
件V
於
悬
嚮
進
章
民
項
*
當
的
工
作
，
配
來
僱
甩
的
大
留
單
人
， 

衆
员
咋
星
署
灌
色
行
尸
手
求
威
，
每
①
括
負
責
打
掃
，.
暖"

，
駕
：

酸
工
等 

*
約
自
餘
、
，嚼
巡
行
收/

優
舘"
"
，
約
九
十
餘
人
，
日
於
岬
星m

fiM
始
金
部
罷 

高
呼
「
粉
粹
狄
遍
聲
幀   

L.等tf

號
，q
焚
，I

/
鐵
閘 

86 外
參
如
反
蘇
示
我
的
行
列
，

燒?
國 
統
秋
噌
噥

0::,#
擊
鹿
倫
的
領
轴
，
高
呼
「
粉
粹
布
即
尼
央 

’曜
雲̂
^

軽
無
表 M
毋
京
記
者
女
及
高
士
堅
电
狗
頭J，

「
打
倒
蘇
臓
」
及
「 

衛
安
斯   

<
 帽   

<
 睡
漂
蛇
犬
用
画
感
家
九
甲 

-•■•.;■*
澤
東
国
成
」
的„
號
。

.共
。蘇
聯
的6
^
"
百
臨
近
霓
蝕
能
孤
麟
履
週
末
當
我
駕
単
前
往
採
訪<
，
亦
遭 

决
裂
的
階
段
。遂
洒
旧
一
東

V.北
京
羣
衆
不
一
羣
兒
童
包
圍
，
大
呼
「打
弱«

，
待 

分
書
夜
上*

篋
饒
飘
道"
龐
人
剣
反
修
疋 
旬
祐
們
表
明
是
加
拿
大
IP者
身
份
後
，
始
務 

主
都
示
威
運 

86茶

51南
國
便
館
展
開
抗
聲 
通
行
。照
dl 姓
为
觀
察
，AS
使
館
附

8: - 帶 

的
行
動
懲
产
：

一
二
二
，
，
呈
現
着
難：：

形
容
的
緊
張
氣
氛
，
ff示
威 

莫
期
科
亂
饕
此
次
受
到
空
前.，激 
的
人
海
中
，
高
静
戮
領
袖
的
偶
像
，
懸
在
館

烈
旳
辱
駕
，f
龜
不
作 

18車
的
考
碣
，採
取 
前
焚
僚
，
不
僅
心
各
種
宣
傳
的
口
就
，甚
至 

:
官
月
瑞
章
所
用
刊
詞
句
，亦91

外
交 
上
所
早

應
付
劇
耍
的
婚
募
若\

t
^
i
^
^
i
-
i
l

匕
見
.，解
放
目
日
露
則
膚
蘇
腎
株4
两
期
手
桂 

駐
北
幕
韓#
/
-
交
人
貝
，
居
於
城
北.;
。
义
理
象
足
以
使
中
II 
外
交
西
係
瀕
於
决
裂

^̂12£5̂̂6̂̂̂
^̂6

払

£
• 編

駐

中

共

却

它

人

員

徴

驅

. 

(
台 

46 电
華
昭
歹̂
:
據̂

新
融
就
」 

廣
播
，e
•
展
貝
遂
印
尼
駐"
京
一
外
欠 

人18

出
境
。

"

負
者
」*
}
的
翰
遜
總
統
之
为
，縱
隊
。 

A
句 

大
使
館
前
笹
、.，此
•
斤
或 

者
曾
在
國
會 

161 前
神t

大8
份
標
語
乃
整
木
(
容
許
美
國 

街
號
，"   

6,從
事
零
兽
生
献
者

斗

共

併

強

邊

必

檢

查

 

防

止

特

藪

趁

襪

混

人

 

用 
単 
ft 

a
黄
州
來
雪
屑
，

腐
潘
指
地.。外
交
部
作
通
知
印
尼
駐
北 

哀
大
良
館"
駒
度
特
里
姆
傳
。中
底
認
， 

印
尼1
电
館   

to.嚼
官
，
約
弟
哈
莫
桌
上
校 
一 

皆"
Ct 
迎 
物
丁
魂
湿
彼
於 
一 月
備 
一 
曲 

離

境

r..一 

»
悉
中
逢
嚎
旨
報
復
印
尼
您
一
月

近
中 
向
，
州
力
民
香
網
「
有
人
量
特
務 

一
滲
人•
•
駕
配
合
賞
內
反g
派
，
裏®
外
合 

復
辟
育
本
，
義
第8
」
支4
「
革
命
派
」
之

廿叫日■
逐̂!
貢共大使館助海串武

官
席
新
仁
， M
q
魂j

「
公
安
」■
構 
己
奉
命
皆
，擬
清
査
市 

区
二
浪
月
礪
一

衛

扇

須

4
江

 

II

■
東
京-n
^

圧
公
京
年
本®
我
客
，叱' 

前
共
通
吿
，如
，«
友
自
香
港 

北
京
上
粤
:e■

■
电#
*
名
澤
鎏
期
<-,.返*
 州
，
to 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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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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冒
佈 
此
繼
檀
推
斤
文
化
革
命
時 

焚 
而
被
同
伴 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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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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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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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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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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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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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
之 
trB
，
不
但
招
来
了
敵1
會
乙 

廖
大
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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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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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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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
，
故
此
由
須
崎
之
除
去c 

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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